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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鲁山县统计局行政执法岗位职责清单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鲁山县统计局

科室名称 科室职责 职责类别 岗位职责

统计局

法规和

执 法

监督股

研究全县统计体制改革及统计工作发展规

划，起草重要的统计工作文件，承担机关规范性

文件的合法性审查、清理工作；承担行政复议、

行政应诉等工作；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；组织

协调依法行政工作，指导部门和地方统计法治工

作，负责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；组织

实施对全县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受理统计违法

举报，建立对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的联合惩戒机

制，建立完善统计信用制度；负责重大案件查处，

组织协调跨区域执法工作，提出统计违纪违法责

任人处分处理建议；监督管理涉外调查工作；贯

彻执行国家、省国民经济核算制度、统计调查制

度、统计标准、改革规划和方案；贯彻执行国家

和省有关行政审批的法律、法规、负责统计行政

审批事项的受理、审批、服务等相关工作，依法

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；组织协调统计基层业务

基础建设。

行

政

许

可

1、受理岗位：受理申请人的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及统计调查表格。申请材料要齐全，符合法

定形式；

2、审查岗位：对申请提交的材料进行合法性和真实性审查，及时征求有关业务股室意见，

归纳成统一意见，拟办批复函；

3、决定岗位：将拟办批复函意见及有关材料提交局办公会上研究，进行最终审定，以统计

局文件形式复函批复，按时办结，法定告知；

4、送达岗位：制作送大文书，按规定送达当事人，信息公开。

行

政

处

罚

1、受理岗位：通过投拆举报、检查等发现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或其

他组织有涉嫌统计违法行为，予以审查、决定是否立案；

2、审查岗位：对立案的案件要专人负责，及时调查取证，通过收集证据，现场了解核实情

况等调查，并制作笔录。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，调

查应当出示执法证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，认定并告知违法事实，说明处罚依据。执法人员

应保守秘密。

3、决定岗位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违法

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，申辩等权利。符合听证规定的，制作并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

作出处罚决定，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行政处罚告知，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

内容；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，当事人不在场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在 7

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，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，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，

自觉履行或者强制执行。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
